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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地方性法规涉林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性质及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裁量基准 备注（行刑衔接）

1
对擅自采挖
、损毁多星
韭的处罚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护
条例》第十九条 在景区内
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采挖、移植、运
输及损毁多星韭；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护
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
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擅自采挖、损毁多星韭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以
每株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
款；擅自移植、运输多星
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每株5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
1.初次发生林业和草原领域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损毁多星韭未造成根系破
坏5株以下的；
3.及时改正，主动补种多星韭的。

免予处罚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擅自采挖、损毁多星韭未造成根系破坏10株
以下的。

从轻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擅自采挖、损毁多星韭未造成根系破坏10株
以上的。

一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处以每株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擅自采挖、损毁多星韭造成根系破坏的。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每株50元
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2
对擅自移植
、运输多星
韭的处罚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护
条例》第十九条 在景区内
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采挖、移植、运
输及损毁多星韭；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
护条例》 第二十六条  擅
自采挖、损毁多星韭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处以每
株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
款；擅自移植、运输多星
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每株5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
1.初次发生林业和草原领域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擅自移植、运输多星韭20
株以下的；
3.及时改正，主动归还多星韭的。

免予处罚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擅自移植、运输多星韭100株以下的。 从轻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每株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擅自移植、运输多星韭株100以上300以下的
。

一般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每株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

擅自移植、运输多星韭300株以上的。 从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每株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

3

对毁坏或者
擅自移动边
界标识、导
览图、路标
、安全警示
标牌等设施
的处罚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护
条例》第十九条 在景区内
禁止下列行为：
（六）毁坏或者擅自移动边
界标识、导览图、路标、安
全警示标牌等设施；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
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反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可处
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

同时具备
1.初次发生林业和草原领域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主动恢复过失毁坏或者移动的
设施。

免予处罚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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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性质及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裁量基准 备注（行刑衔接）

3

对毁坏或者
擅自移动边
界标识、导
览图、路标
、安全警示
标牌等设施

的处罚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护
条例》第十九条 在景区内

禁止下列行为：
（六）毁坏或者擅自移动边
界标识、导览图、路标、安

全警示标牌等设施；

《六盘水市韭菜坪景区保
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反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可处
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

过失毁坏或者擅自移动边界标志、导览图、
路标、安全警示标牌等设施的。改正态度较
好。

从轻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补救措施。

故意毁坏或者擅自移动边界标志、导览图、
路标、安全警示标牌等设施，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一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补救措施，可处以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故意毁坏或者擅自移动边界标志、导览图、
路标、安全警示标牌等设施，且造成危害后
果的。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补救措施，可处以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4

对在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林地
上滥伐林木
的处罚

《六盘水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 第十五条  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内，禁止下列行为：
（七）滥伐林木；

《六盘水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条例》 第三十一
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
七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
种滥伐株数1倍以上3倍以
下的树木，可处以滥伐林
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罚
款。

同时具备
1.初次发生林业和草原领域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滥伐林木以立木蓄积计算3
立方米以下或者幼树100株以下；
3.及时改正，主动补种树木。

免予处罚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第三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的通知》第七十二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盗伐二至五立方米以上的；
　　（二）盗伐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以上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三）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
他林木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计算方法为：原木材积除以该树
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胸径五厘米以下的树木。
2.《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
二、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
（一）盗伐林木案，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２立方米至５立方米或者幼树１００至２００株；盗
伐林木２０立方米至５０立方米或者幼树１０００株至２０００株，为重大案件立案起点；盗伐林木１００立
方米至２００立方米或者幼树５０００株至１００００株，为特别重大案件立案起点。
（二）滥伐林木案，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１０立方米至２０立方米或者幼树５００至１０００
株；滥伐林木５０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２５００株以上，为重大案件；滥伐林木１００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５
０００株以上，为特别重大案件。
（三）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案，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在２０立方米
或者幼树１０００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２立方米以上或者５株以上的应当立案；非
法收购林木１００立方米或者幼树５０００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５立方米以上或者
１０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收购林木２００立方米或者幼树１０００株以上的，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
的珍贵树木１０立方米以上或者２０株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四）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案，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应当立案；采伐珍贵树木２株、２立方米以上
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死３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采伐珍贵树木１０株、１０立方米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
死１５株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五）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的应当立案；走私珍
稀植物２株以上、珍稀植物制品价值在２万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走私珍稀植物１０株以上、珍稀植物制品
价值在１０万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三、其他规定
（一）林区与非林区的划分，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二）林木的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
（三）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数量。
（四）被盗伐、滥伐林木的价值，有国家规定价格的，按国家规定价格计算；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按主管部
门规定的价格计算；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进入流通领域的，按实际销售价格
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
低于市场价格，又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不能按低价销赃的价格计算。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第三百四十五条【盗伐林木罪】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滥伐林木，以立木蓄积计算5立方米以下或
幼树200株以下。

从轻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
株数1倍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

值3倍的罚款。

滥伐林木，以立木蓄积计算5立方米以上7立
方米以下或幼树200株以上300株以下的。

一般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
株数2倍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

值4倍的罚款。

1.滥伐林木，以立木蓄积计算7立方米以上10
立方米以下或幼树300以上500株以下的；2
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
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
罚的。

从重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
株数3倍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

值5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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